
發達行遊艇租賃細則

1. 參加者如在船上吸食違禁毒品及違例者 ,船家有權立刻終止當日活動，本公司不作任何賠償

2. 凡租賃遊艇，須先付一半租金，方為作實訂金，餘款須於開船前十四天以現金付清，如有

取消，所交訂金概不發還。

3. 租賃人如於約定時間後兩小時仍缺席，而未有租賃人之新指示，則作自動取消論，一切已

議租金，亦須如數交予本公司。如租賃人欲提早回航，餘時不另補償。如欲加時，應預早

與公司聯絡，以便安排。超時金額如沒有預先訂定，計算方法將按船租與時數按比例計算

繳付。 

4. 船人數不得超出限額及只可航行於香港水域內，否則船主有權拒絕開船。每次租用船之航

行時間最多為 4.5 小時。租用時數日間為八小時，晚間於凌晨前為四小時。 

5. 如因天氣轉變或安全理由，船主有權決定選擇較安全的航線及地點登岸。租賃人必須在同

一碼頭上落船，如有特別安排，必須提前與本公司洽議。

6. 船時間乃由洽定船到碼頭之時間開始計算﹝包括輪候泊碼頭之時間亦計算在內﹞，直至所

有乘客攜來物件，離開該船為止。 

7. 租賃人要確保船上任何物品或任何附帶設施，該由有關指定人仕依據使用守則或法例或操

作使用，如因違反以上條款而導至任何財物受損或傷亡，租賃人要自行負責賠償該等損毀

及責任。 

8. 出航前機件發生故障，而未能及時修復，本公司將盡速通知租賃人改期或以相約等級之船

代替或退還訂金，如顧客選擇退款，除全數退回外，本公司將另加已收款項之 5%作為失

誤之補償。 

9. 若航行中機件發生故障，船主當盡其所能送客回航，如用船時間已逾租用時間之二份一或

已抵目的地，恕不另補期。如若補期，亦只可改於平日使用，或按比例退還租船金額。 

10. 所有船隻均按照香港法例購有法例規定之各項保險，任何乘客攜來之財物，應自行負責其

本身之安全保障，於船上如有失竊，本公司恕不負責，但可代安排報警處理。於出租船上

發生任何損傷或意外，如因本公司或其代理或其任何職員之疏忽引致受損，租賃人可依據

保險條款作出應有之責任申請賠償。

11. 有關處理天氣及風球問題協議如下：  

• 如出航前懸掛一號風球或紅色暴雨警告、或出航前兩小時如由較高風球改為一號風

球及黑色暴雨警告改為紅色暴雨警告，船將會如期開航。

• 於租用時間內，旅途中轉掛三號風球，依海事條例及安全起見，船主有權提早回航，

餘時將不作補償。

• 若於出航前兩小時或開航前仍懸掛三號風球或以上或黑色暴雨警告，則當日行程一

律延期。如要求退款，本公司將退回船租之 50%。 

• 若因三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關係改期，如租用於假日者，船期只可改於本

年內之平日或同年十月份或以後相同之週未或假日，一切文件須於一週內與公司補

簽或更改，否則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論。 

• 若船不能於指定碼頭停泊載客而雖轉換另一碼頭，租賃人須依據本公司建議之碼頭

登船，惟公司將負責一切往之交通費。

     12.因船期取消或改期，本公司代租賃人預訂之物品及飲食，如因食物已製或其他因素，租



            賃人仍須自行如期到出發處取回物品及飲食並自行分發，議定費用，仍要如數付清。

    

     13.  本公司將本著以服務忠誠、處事小心公平合理之態度為服務宗旨，及以提供安全航導著

             重質素服務為目標，並以香港法律為依歸。

     14.   跟據香港海事條例，凡承包租賃本地註冊之遊樂船，租賃者須派指定代表簽訂租船協議

              書，而此等出租遊樂船只能作為遊樂目的之使用，凡作為商業性公開售票或載客之用途

              均屬違法。

     15.    如有任何異議，均以本公司發達行決定為準。 

參與水上活動之安全指引

    1.  當參與任何一種水上活動 (如 :香蕉船、滑水、游水、跳水等)  都必須了解自己的能力及身

           體狀況。切忌太飽、太餓、喝酒及服食藥物，身體不適及疲勞等，都不宜參與水上活動。

       2.  當玩香蕉船及滑水時，首先清楚聆聽船主之明確指示及必須穿著所提供之救生衣。

       3.  凡參與水上活動者需穿著泳衣或泳褲，但必須把身上所佩帶之飾物除下，如眼鏡、潛水鏡

           、介指、手鏤、手鏈、手鐲、頸鏈等等硬物。

       4.  參與水上活動及坐在快艇上之人士，都必須互相取得共識之手勢，轉左、轉右、速度加快

          、速度減慢、停船及返回遊艇等手號。

       5.  參與玩香蕉船，當跌進水裡時，必須全身放鬆，雙手抱著頭，雙腳切勿在水中亂踢亂動，

           避免碰撞受傷。

       6.   當參與水上活動者，需清楚明白這些安全指引，必須簽署參與水上活動之協議。

       7.   各活動參與者都必須清楚明白及理解，海上活動存在對生命及財產之危險而導致意外傷

　　　   亡，參與者願意依據各指示及規則活動，如有意外，各參與者須自行承擔一切有關法律

           上責任。


